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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房、良地区合作社的历史已久，在民国期间，无论“七七”事变前的国民政府，还是“七七”事变后

的抗日根据地、日军占领区，以及日军投降后的蒋管区、解放区，根据所需，都各自建有合作社。但当时

的合作社尚未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又因时过境迁，人们对合作社的记忆已遗忘不清。在老一辈人当中，除

当事人(健在者已无几)尚能回忆起外，其他人提起来，只在印象中有过合作社，详情记忆无存，年轻人更

是闻所未闻。在战乱期间，又很少有人为合作事业著书、立传、登报、上刊，就连知识界也少有人知。因

此，作为当代合作社工作者来说，进一步探讨研究合作社，写好合作社史，是责无旁贷的当务之急。 

合作社之始 

   房、良的合作社始于民国十四年(1925 年)，较北京大学“消费公社”晚八年，迟于随“五四”运动俱来的

国内合作运动七年。我国自秦、汉以来，由于在伦理的束缚下，时时在讲知足，事事在讲知止，故经济思想趋

于守旧。缘欧风东渐，才觉中国农工商务业的落后，就中国合作运动而言，较欧州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迟了七十

五年。 

合作社的起源 

   合作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它是被剥削被压迫劳动群众的社会运动。合作运动广泛发展之前的十

九世纪初叶，合作社的启蒙者为英国的欧文、法国的傅立叶和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看到资本主

义制度的不合理，想通过和平道路，用合作社组织起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但受社会制度的制约，他们虽

曾努力宣传，尽力实验，终究失败。但对以后的合作社运动，却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时至 1844 年 12 月，在英国北部罗须特尔镇的工人运动中，由二十八个纺织工人组织起一个“罗须特尔

公平先锋社”，是世界上为减除商人中间剥削，改善工人生活，能够巩固和发展起来的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

社”。 

   鉴于罗须特尔合作社的经营原则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又能适应资本主义环境，后来各资本主义国

家消费合作社的经营，大多采用它的原则。 

国内两种不同性质的合作社 

   中国合作运动是随五四运动而出现的，所以开始传播时，就出现了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作社

思想与改良主义的合作社思想对立的局面。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社，是随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是真正的劳动

人民的合作社组织。它的宗旨是为“贫农打算”，是生产者自助互助的团体，其组织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原则

上，并不把它视为单纯的商业企业，而是把合作社运动做为引导工人、农民参加革命的方法之一，以便把合

作社的革命群众集中起来，组成战斗团体，同工会采取一致行动，从而争取革命的胜利(如 1922 年潮汕铁路

工人纽建的汕头米业合作社，是年 7 月由安源路矿工人组建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以及苏区、根据地、

解放区建立的消费、贩卖、信用、运输、粮食、耕牛、渔业、医药、手工业生产和延安南区式的综合性合作

社等)。 

 改良主义的合作社思想，是以“合作社社会主义”理论为宗旨。它把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广大人民



的贫困，以及各阶级之间的矛盾，都归咎于没有合作社，把合作社视为阶级调和的工具。改良主义的合作

社倡导者薛先舟主张要实现民生主义，以国家的权力，用大规模的计划去促进全国的合作化，实行全国合

作共和。他提出：“由合作社运动而实现社会革命，唯有合作，始能防止资本主义；唯有合作，始能打倒共

产主义；有了合作，社会革命始能实现”。 

    改良主义的合作运动，在“北伐”前，为提倡、宣传、示范阶段，“北伐”胜利后，国共分裂，蒋介石

在南京成立政府，视合作运动的重要，竭力提倡，广泛建立。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九日，在实业部设立合

作司，九月一日施行合作法。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布施行修改后的合作社法。在组织合作社过程

中，是按合作社章法建社，但在行为上却与他们所提倡的合作社能发展“平民经济”、“繁荣农村”的谈法，

反其道而行之。事实上合作社领导权是控制在国民党 CC 派手里，把合作社规定为“七项运动之一”，使合

作社与保甲运动联系起来，从组织上和立法上把合作社控制起来，把合作社作为巩固统治农村广大劳动人

民的工具。基层合作社的权力，掌握在富有阶层和保甲长等人手中，而无补于广大劳苦群众。 

 

华洋义赈会为防灾举办合作杜 
 

    当时除国、共两党建立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合作社之外，还有“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组织领导下的合作

社。 

    “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由来，是源于民国九年(1920年)北方五省的大旱灾。当时待赈济者有三千余万人，

单就国人的奔走呼号，劝捐募款以谋救恤是不够的，也要争取一部分外国人要尽其互助上的本能，乃联合国人

和外国人作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劝募运动。赈务结束，即 1921年，将其余款移作基金，成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

总会”，各省设立分会，其目的一是筹办赈救天灾，二是提倡防灾事业。最后通过会议决议，以举办“合作社”

为救济农民困苦的最好方法。自民国十二年四月始，首先在河北省组建了一批“信用合作社”，但其联合的社员

绝大多数是中农以上的富有阶层，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给劳动的困苦农民带来的利益甚微。 

 

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区举办合作杜 
 

日本建立合作社，在世界上也是较早的国家，于 1895 年正式颁布合作社法，所以在他侵略中国后，

很快在其占领区组建合作社，其目的在于殖化反共，施行经济封锁强力统治物资。通过合作社，完全控制

人民一切生活物资与日用必需品，实行配售制度，发展农副业生产，意在达其以战养战的目的。 

 
房良早期的合作社 

 

    房良早期的合作社，始于民国十四年，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河北省分会，在房、良两地经常

受灾的农村，举办的“信用合作社”。据当地调查，华洋义赈会在良乡、琉璃河，由谢华臣负责曾组织过“信

用合作社”，并贷款给困难百姓。据北京图书馆有关中国华洋义赈总会的部分史料中记载，民国二十三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河北省各县合作社数统计表中：良乡共有“信用合作社”四个，其中被承认社一个，未承

认社三个；房山共有“信用合作社”二十三个，其中被承认社十一个，未承认社十二个。又据同年底合作

放款县别统计表中：房山借款社数六个，借款社员数一百零七人，借款额数二千四百二十元。其借款利率

为划一起见，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一日起改为月利八厘。又查“华洋义赈总会”，民国二十三年总结资料中：

“房山县，白岱社，已无形停顿，历经派调查人员鼓励无效自愿停办，承认书及长方形社戳，均经调查员

携带回会，经合委办会第八十五次会议议决取消”。因对该会办社具体情况缺乏，又便于对“中国华洋义赈

救灾总会”举办的信用合作社有所了解，特将该会所推行的方案、章程、准则等原文附后。 

 

附一： 

本会推行合作事业方案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三五次执行委员会通过) 

 

一、本会提倡合作事业之目的在救济农村贫困促进农业建设故本会合作事业应以农村为对象。 

    二、合作社乃农民自身之组织其发达与进展应基于人民之自觉与努力但在农民能力尚在薄弱之时本会

应尽全力灌输关于合作之知识技能及供给资金之便利以引冀农民之兴趣与热心以连纯由农民自动组织合作

社及联合会之境地。 

    三、本会推行合作之时应以物质增进及精神陶冶并重并于合作之推行同时国民道德亦有向上之趋势与

实践之机会。 

四、本会推行合作先从信用合作入手但因地方需要亦可先由运销合作或供给合作或利用合作入手唯以

一村只组织一社由一社兼营各种业务以便集中人力财力为原则。 

    五、本会指导合作人员应随时指导各社各联会在可能范围内与办切身需要各种公益事业如提倡节俭戒

烟戒酒与举办民众学校养老恤贫之类是。 

    六、提倡农家副业及较大规模之共同生产事业对确有把握之生产事如旱田掘井类可以扩大经济的协助。 

    七、本会对于中央及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学术团体以及营利团体之有益农村建设之工作均当予以充分之

协助力避重复冲突等弊以求事工之一致而增进工作之效能。 

    八、在不妨碍合作事业生存发展之条件下介绍资金流入农村。 

九、一切章程规则均依据现行法规订定之。 

 

附二： 
贷放准则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三五次执行委员会通过) 
 

一、合作社借款以业经本会承认且遵守本会章则及接受本会指导之合作社为限。 

    二、合作社借款之最高限度按照所经营之业务分别规定其标准如左。 

    (甲)为经营信用业务而借之款其数额以社员每人平均二十元为准。 

    (乙)为经营运销业务而借之款其数额以运销产品百分之七十为准办理青苗抵押时以上年度实收产量或

本年度估计产量百分之二十为限。 

    (丙)为经营供给业务而借之款其数额以所需供给数量三个月为准但平均不得超过社员每人二十元。 

    (丁)为经营利用及生产业务而借之款其数额以其设备总值百分之八十为限。 

    三、合作社同时兼营数种业务时得分别商订借款但其总额除经营运销或利用或生产业务著有成绩者得

随时特予核定外通常以平均社员每人六十元为限。 

    四、上项借款标准得各斟酌当地情形再依照合作社社务考成及成立年限区别规定之。 

    五、保证责任合作社借款总额以其所认股额及保证金额之合计额五倍以内为准有限责任合作社借款总

额以其所认股额三倍以内为准。 

六、合作社借款时须将该社未清债务详细申明本会认其负债能力不充足时得减少放款额或停止放款。 

七、还款期限依经营业务之种类及还款来源(借款时须申明还款来源)而定其属于运销者最长不得过一

年属于信用供给者最长不得过三年属于利用者最长不得过五年在此限度内并得订定分期归还办法。 

    八、还款日期载明合同但得随时提前偿还借款之全部或一部其到期不还者在延期内之利率应按原订利

率增加四厘且延期至长不得超过—个月以上。 

    九、借款利率以月利八厘为准但得各依当地情形分别规定之。 

    十、借款利息自本会付款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以收据及汇款票据为凭)所有汇况期间之损失其属于付

款者归合作社负担属于还款者归本会负担。 

    十一、借款免费属于付款者归本会负担属于还款者归合作社负担。 

    十二、合作社借款侧重（集合使用)借款后尚有违背原订用途情事发生或社务上业务上发生任何变化时

本会均得斟酌情形随时提前收回借款之全部或一部。 

十三、联合会借款时准用本件之规定。 



 

附三： 
联合会章程拟订准则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三五次执行委员会通过) 
 

    一、区联会设于有合作社各村之经济中心即以与该中心有经济联系之地域为区域但不得超越县境县联

会当以县之区域为县域。 

    二、区联会之名称以会址所在地地名定之如县区联合会是。 

    三、凡有县联会之县份不必再组区联会但得于相当地点由县联会设办事处。 

    四、联会责任法定有有限与保证两种但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以采用保证责任为准且会股金额应以每股五

十元为准每社或会之认股多寡以各该社或会之人数比例定之以每二十人认纳一股为准。 

    五、保证金额以所认会股之十倍为准。 

    六、联会之盈余分配方法准用合作社准则之规定。 

    七、联会会员入会时应各缴入会费五元。 

八、合作社或联会出席于联合会之代表依各该社或会之人数定之。 



附四： 

合作事业人员标准薪给表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三五次执行委员会通过） 
 

等  次 甲等      乙等      丙等 

程  度 大学      高中      初中 

级 

 

次 

 

及 

 

薪 

 

额 

见试

习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0         0          0 

          0         0          0 

          60        40         20 

          75        50         25 

          90        60         30 

         105        70         35 

         120        80         40 

         140        95         50 

         160        110        60 

         180        125        70 

         200        140        80 

         220        155        90 

〔附注〕 

一、见习以一个月为期试用甲乙两等为二个月丙等为三个月。 

    二、进级以一年一级为准(进至丙等十级者得继续乙等七级及进至乙等十级者得继续甲等七级递进)但

得依工作之考成特予提升或留级及降级。 

三、等级之起止并须参照所在职务分别规定其标准如左 

(甲)书记司事力、事员等自丙一起至丙五上(二○——四○) 

(乙)股员课员调查员等自丙三乙一及甲一起至丙七乙三及甲一止(三○——六○) 

(丙)课长视察员等自丙七乙三及甲一起至乙七甲五止(六○——二○) 

(丁)组长股长主任等自乙八甲六起至甲十止(一二五——二二○) 

四、具有有关经验之人员开始任用时其等级得斟酌定之。 

    五、大学程度以上及进至甲十以后之人员其薪额得临时定之。 

    六、本件标准薪给之规定实行时各地得依其经费预算为比例之变通。 

  



附五： 
农村合作社章程拟订准则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三五次执行委员会通过) 
   

    一、名称：以社址所在地名定之。 

    二、责任： 

    (甲)信用社以无限责任为宜。 

    (乙)运销供给利用等社均以保证责任为宜。 

(丙)凡兼管他种业务者依其原定之责任为责任。 

    三、区域：各种合作社区域以一村为准其距离相近之村庄亦可共同组织但一村不得组织同一性质之两

社。 

    四、社员：以农民为主其情愿入社而尚未照章取得社员资格者得为预备社员此项预备社员得享受本社

之便利但不得参与社务及申请信用借款。 

    五、社股：社股股额以三元为准在一年内分期缴齐以后每年至少续认一股至五年为度其兼营业务者每

增加业务一种至少添认一股。 

    六、盈余分配：信用社股息以年利六厘为准公积金百分之四十公益金百分之二十酬劳百分之十其余百

分之三十为储蓄奖励金或按交易额分配于社员。 

    凡兼营业务之合作社各部业务会计独立但所得盈余混合分配之其预备社员应得之储蓄奖励金或交易额分红

由社暂为存储将来入社时抵充社股如三年以内不能入社时即拨充公积金。 

    七、保证额：保证责任合作社之保证金额以十倍为准。 

 
国民政府在房良举办合作社 

 

继“华洋义赈会”之后，在房、良两地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布农村合作社暂行规

程，各省建设厅设立合作指导委员会。房山于是年上半年，在河北省合作指导委员会领导下，在县政府建

设科设一名合作指导员，并成立民众教育传习所，宣传、培训合作社干部，组织业校。房山九个行政区，

各选派三名专职人员，由政府合作指导员李启如主持，举办了第一期“合作训练班”(地址在孔庙教育馆院

内)。学期半年，其课程以中央合作法为主，结合学习合作社法施行细则、合作社暂行规程以及如何组建村

合作社和组建合作社的重要性等内容。讲师有韩效侯、济冠英、李启如。学习期满后各自回村宣传组建合

作社。当时办社较快较好的合作社是一区夏村，由民众自愿入股，选举理监事会，该村曹立本当选为理事，

社址设在曹的院内，日用商品齐全。为推动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县组织各区办社人员，到夏村合作社进行

了参观学习。 

“七七”事变前的良乡县合作社组建状况。从“七七”事变后日军办的《新民月刊》中查到 1938 年春

《肖昔生良乡调查》一文。文中叙述到：“良乡合作社事变前业经成立，章则亦已订妥，各村正式成立者约

二十余村，唯一般人民未得其实利。其组织方法，每社理事五人，监事三人，及司库计等。统辖干县政府

第三科建设科。本县合作社，初由华洋义赈会来提倡，创办成立后归华北合作委员会统辖，唯成立以来，

除信用合作稍见成绩外，余多未见实效”。 

    自民国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房、良两县共建信用、消费合作社有五十多个。 

  



日本侵略军在房良沦陷区举办合作社 

 

    “七七”事变良乡全境沦陷后，日军为了稳定民心，整顿社会秩序，于 1938 年春组织了一个良乡县战

后社会调查小组。调查结束后，组员肖昔生(中国人)，在新民月刊内作了报导，他说：“良乡事变后，富室

逃避他乡，警团解体，加以兵事之余，散兵游勇，聚众劫掠，粮食缺乏，金融吃紧，民生愈困，饥民铤而

走险，流为盗匪，社会秩序完全破坏，即中产之家，亦不敢安居乡里”，因此日军确定良乡为新民会实验县。

为整顿农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肖在报导中又说，“盖目下本县金融吃紧，人民借取无门，交易停止，尤

其春耕期间，应先借与种籽及肥料等现款，至秋归还。如此不但可以救济农村之贫困，且可避免将来之凶

荒，引起人民之信仰，则推行合作自可得良好之基础。……据彼之见，此时推行合作运动，应由信用合作

做起，渐及其他”。 

    在调查后的第二年，1939年 2 月，由良乡新民会以协助指导的方式，先后组织村“新民合作社”七十

六个，拥有社员二千五百九十九人。在全县九十三个乡当中，除河东村落因隔永定河难于管制外，普遍建

立了合作社。建社后各社都订立了“河北省良乡实验县村新民合作社规约”，共三十六条。根据规约第十七

条之规定，设置如下之役员：理事长一名，理事四名，监事长一名，监事四名。又按规约第十八条之规定，

理事长从社员互相选举五名理事中，由县指导部及县联合会任命之，任期二年。但连选得连任之，监事由

社员中选任之，并互推一人为监事长，连选得连任之。 

    合作社的经营是以民众生活日用品为主。良乡县合作社联合会，在城内南大街设立一个合作社购买部。

购入大宗民众日用之需要物品，以最低价格供给农村社，免除商人之重利剥削。为了联络与商人之间的感

情，双方互不侵害，采取向各大商店进行批发。 

为普及民众对“新民合作社”的认识，健全“新民合作社的组织，创设合作社传习会，对优秀之理监

事加以合作事业的训练，灌输合作理论，业务执行技术”等。时间在 1939 年 4 月，时值春耕季节，由原定

学习一周改为五日，后又缩短到三日。为弥补之不足，传习会将所有讲义及其他重要资料在《新良乡月刊》

上辑成专号刊登，然后再由各社理监事，召集社员甚至村民进行广泛的宣传、灌输、讲解。 

房山沦陷区在新民会组织领导下，于 1941 年春，成立“县合作社联合会”。设理事长、副理事长各一

名，常务理事一名，理事三名，监事二名。理事长无，副理事长中小洛道田(日 

本人)，常务理事田口多喜雄(日本人)，理事三个系本县城内豪绅，监事二人系本县乡绅。下设总务、信贷、

业务三个科和南大街购买部一个，资金上级拨款。主要供应面粉、食盐、火柴、煤油、布匹、纸张等日用

必需品，还供应鸡雏、白薯秧、树苗，肥田粉等生产资料。为稳定物价，价格比市场上便宜。上级业务关

系是北京合作社地区业务办事处。为了农事之改良，合作社在房山城南肖庄建立了一个“农业实验场”，专

门培育推广薯秧、小鸡、洋槐树苗等优良品种。新民合作社，除经营上述业务外，还负责管理交易市场和

税收。 

    在农村采取村村建社，以各户户主为社员，以人定股(每人一股)，每股(伪币)二元。合作社发展之速，

建社之广，但虚有其名，与合作社之规约而皆非。绝大多数社是掌握在保公所手里，有社见不到货。特别

是晋察冀边区，冀中和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壮大，牵制了日军的行动。不但打乱日军侵华的战

略计划，同时日军在沦陷区的后方，梦寐通过合作社运动，达其以战养战的经济目的，也未能如愿已偿。

当时沦陷区的经济崩溃已无法控制，老百姓给他们总结了一句话：“日本兵吃高梁米没法子”，日军的处境

不言而喻。 

    日军为拯救面临的经济危机，极力利用合作社，充当其实行经济封锁的工具，强力统治物资，对几种主

要生活必需品，食盐、火柴、煤油等，实行配售制度，但时有时无。不久，就这点点配售商品也很难见到了。

平日百姓吃的是小盐、混合面，用的是火镰，点灯用的是大麻子串。“新民合作社”是名存实亡，百姓称它是

“昧心合作社”，是套在百姓脖子上的枷锁。 

    日伪县合作社的覆灭：1945 年 7 月 17 日，八路军七团夜袭房山县城的战斗中，在随军入城的民兵、

担架队群愤之下，把南门里日伪合作社的三百多匹布和纸张肥皂等运走，而后付之一炬。 

 

日本投降后房良蒋管区的合作社 

 



    日本投降后，房、良沦陷区，国民党害怕八路军收复，蒋伪合流向人民夺取胜利果实。房、良伪军摇

身一变又成为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伪官吏被加委成了先遣要员，置八年抗战人民的灾难而不顾，继续反共

与人民为敌。效仿日军之政策，大肆向解放区进行“围剿”，实行“经济封锁”，其势比日军有甚之而无不

及，严厉统治物资，臆想通过合作社力挽农村经济危机。 

    房、良两县在国民党统治区，于 1947 年 3 月先后成立“县合作社联合社”。房山县联社设在城内北街

福音堂。县联社由理监事会组成，理事由十个乡乡长担任，常务理事主席王星三兼经理，监事三人主席一

人。城内北街设直属门市部一个，经营火柴、食盐、布匹、百货等日用品。 

    各乡设中心社，各村以保建立“保合作社”，每股法币一千元，全县约收集社员股金二千多万元。 

    房、良国民党合作社成立，正值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蒋介石全面进攻被粉碎。处于经济全面

崩溃，商品奇缺，物价暴涨，民心动摇的时期。国民党对合作运动的发展与巩固，已无力顾及。 

    在县级以上合作系统，即无业务主管机构，又无商品调拨、批发，组织徒具虚名，是一个没有物质基

础的空架子。 

    县合作社是内无资金外无货源。在资金方面，除当地政府投给一小部分外，急需时要靠向上级贷款，根

本不能满足需要。在货源方面，合作社只能从私商批发进货，对奇缺商品，要靠自身投门路搞关系解决一部

分。 

    国民党房山县联社，在建社一年多的期间内曾做了三件大事：(一)1948年春，县联社向北平合作金库给

棉农按种植棉花户，取得每户十元的贷款；(二)县联社因统治区严重缺盐，经理张××亲自去天津托亲靠友，

百般周折，好不容易从河北省银行天津分行农贷股，取得五千元金元券的贷款，由天津茶淀购进食盐两车皮，

分给各中心社；(三)从北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运回煤油五大桶。政府得知，还被留做县军政机关使用。 

    房、良两县自 1947 年初，在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军事、经济严重危机的形势下，刚刚成立的县合作

社情况如此，更何况在我党政治、军事深入影响下的农村，其情况就可想而知。除县城附近尚有几个“保

合作社”还能有点日用商品维持经营外，大多数合作社的情况是；入股后无社，有社者而无货，普遍处于

消极懈怠状态。 

    1948 年 8 月，国民党房山县联社理事会选举业务员张××任经理，又经经理张推荐，调夏村乡中心社

张××为副经理。 

    1948 年 12 月 14 日，房山县城解放，国民党房山县合作社联合社的帐目财产，经副经理张××向县人

民政府实业科做了交接。 

（《房山文史资料》第 3 辑） 


